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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b醌关于印发 《⒛⒗年阿坝州农村居民大病

保险调整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人民政府,州直有关医疗单位 :
《2θ⊥6年阿坝州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调整方案》,经州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2θ 16

抄送:州人民政府,省卫计委,省财政厅,卧龙特区社会事
业管理局,武警马尔康医院,阿坝州林业中|心 医院

阿坝州卫计委办公室 2θ 15年 12月 31日 印发



附件:

2θ⒗年阿坝州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调整方案

为不断完善我州农村居民大病保险 (以下简称
“
大病保

险
”
)运行管理模式,推动大病保险稳步健康发展,根据 2θ 15

年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运行情况,结合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等六部门 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(丿

"人

社发 〔⒛15〕 47号 )文件精神,拟对 2θ 16年

农村居民大病保险方案调整如下:

一、调整筹资标准

(一 )政茉依据。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

门 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丿

"人社发 〔20I5〕 47号 )文件规定 “以基本医疗保险已有的
历史数据为基础,结合当地经济社佘找农水平、参保 (合 )

人员规模、城乡基本医疗保险

科学测算,合理确定大病保臼

资水平偏低的地区,可适度提
(二 )调整方案。考虑到我州 2θ⊥5年筹资标准偏低 ,

结合我州 2θ I5年新农合基金运行情况,拟将大病保险筹资

标准提高为 31.8元 /人/年。

二、调整起付线

(一 )政策依据。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

门 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丿

"



人社发 〔2θ 15〕 47号 )文件规定 “建立大病保险制度的主
要目标是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。在确定

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时,应 以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

为导向,避免因起付标准偏低,导致享受面过大,使大病保

险成为变相的医疗费用二次报销;对因起付标准偏低导致大

病保险收不抵支的地区,应适当提高起付标准气

(二 )调整方案。2θ 15年我州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基本是

对患者的医疗费用进行二次报销,这种普惠型的制度设计存

在缺陷,影响了政策效果也不利于基金安全。结合省内外已

开展大病保险地区的起付线标准以及我州 2θ14年农村居民

人均纯收入 (7866元 )情况,拟将 2θ 16年阿坝州农村居民

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调整为 7θθθ元。

三、调整盈亏分摊机制

(一 )政衷依据。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

门 《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丿

"人社发 〔⒛⊥5〕 47号 )文件规定
“
遵循收丈平衡、保本微利

的原则,建立大病保险收支节佘和政策性亏损的动态调整机

制,合理控制商业保险机构的赢利率∴

(二 )调整方案。拟将 2θ 16年度大病保险净赔付率调

整为 %%,实际净赔付率低于 h%以 内的资金结佘额,按 5θ%

的比例返还新农合基金;实际净赔付率低于 85%以上的资金

结佘额,全部返还新农合基金;实际净赔付率高于 1θ吗时,

在 1θθ%— 1100/c之间的亏损额由新农合基金分担 5吗 ,超过

11θ%以上的亏损额按实际发生金额,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
四、调整方案适用期间

根据我州大病保险赔付政策,⒛ I5年未决赔案及 2θ 16

年度赔案均按照调整后的方案执行。


